附件

各部门职责分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和《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各相关职能部门和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行为工作中，应履行相应职责：
一、延庆工商分局
负责履行联席会议办公室职责，及时通报工作情况，牵头研究制定治理措施，协调解决重大疑难问题，督促各成员单位履行相关工作职责，并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负责依法查处取缔固定场所内无须取得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即可取得营业执照而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无照经营行为；负责依法查处取缔已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有效期届满未按规定重新办理登记注册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依法协助有关职能部门查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或已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许可证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按规定重新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负责依法查处取缔法律法规规定由工商部门查处取缔的无照经营行为。
二、县公安局
负责依法对从事旅馆业、典当业、印章刻制业等特种行业，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境外就业职业介绍，民用爆炸物品购买和运输，爆破作业，剧毒化学品运输等须经公安部门许可方可开展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或已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许可证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按规定重新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对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建立完善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台账，配合做好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工作。
三、县卫生局
负责依法对须由卫生行政部门许可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对有关的无证无照行为予以查处取缔，对涉及违法犯罪的移送相关部门。
四、县城管执法监察局
负责查处取缔公共场所流动商贩无证无照经营行为；依职权分工查处涉及无照经营的违法建设；查处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或者不按照燃气经营许可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依职权分工查处非法营运行为。
五、县安全监管局
负责依法对从事矿山生产及危险化学品、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等生产经营单位须经安监部门许可或备案方可开展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生产经营单位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或已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许可证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按规定重新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
六、县食品药品监管局
负责依法对从事食品、药品、保健食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等须经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许可方可开展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或已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许可证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按规定重新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
七、县环保局
负责对餐饮、洗浴、洗染业、污水处理等行业进行环境影响报告审批和监督检查。依法对从事危险废物经营和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等须经环保部门许可方可开展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或已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许可证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按规定重新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
八、县质监局
负责依法对从事实施生产许可管理的工业产品（含食品相关产品、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特种设备生产（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使用和检验检测，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型式批准部分）”的计量器具制造、修理，以及进口计量器具销售等须经质监部门许可方可开展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或已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许可证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按规定重新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
九、县交通局
负责依法对从事道路运输业、水路运输业等须经交通运输部门许可方可开展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依职权分工查处非法营运行为。依法查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或已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许可证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按规定重新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
十、县旅游委
负责依法对从事旅行社经营等须经旅游部门许可方可开展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提请市旅游委依法查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或已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许可证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按规定重新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
十一、县文委
负责依法对从事娱乐场所经营、营业性演出、出版物出版业务、制作电视剧及其他广播电视节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使用安装、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等须经文化部门许可方可开展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或已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许可证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按规定重新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
十二、县商务委
负责依法对从事食盐批发、成品油经营、拍卖、典当、对外劳务合作、二手车鉴定评估等须经商务部门许可审批方可开展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或已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许可证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按规定重新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依法查处或提请市商务委查处。
十三、县教委
负责依法监督中等及以下办学层次的民办教育中小学、学前教育机构及教育培训机构等需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方可从事的经营活动。依法查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或已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许可证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按规定重新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会同相关部门查处利用学校场地开展无证无照经营活动的行为；做好校园及周边环境整治。
十四、县人力社保局
负责依法监督管理职业介绍、中外合资职业介绍等须经人力社保部门许可审批方可从事的经营活动，并依法监督管理从事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鉴定的经营活动。依法查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或已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许可证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按规定重新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
十五、县住房城乡建设委
负责对房屋（含普通地下室）租赁市场及房地产经纪机构进行监督管理。
十六、县农业局
负责依法监督管理农作物种子、种畜禽生产经营、生猪定点屠宰，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产、兽药生产经营、生鲜乳收购、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农业转基因生物生产与加工等须经农业部门许可方可从事的经营活动。依法查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或已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许可证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按规定重新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
十七、县市政市容委
负责全县区域内户外广告、牌匾标识的设置规划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的监督管理工作。
十八、县经济信息化委
协助市经济信息化委依法监督管理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经营等须经市经济和信息化部门许可方可从事的经营活动。协助市经济信息化委依法查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或已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许可证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按规定重新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
十九、县民防局
负责依法监督管理未经许可擅自利用人防工程的行为，协助相关部门查处利用人防工程从事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和无证无照经营的行为。
二十、县公安消防支队
负责督促社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依法查处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行为。
二十一、延庆国土分局
负责依法对须经国土部门许可的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等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或已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许可证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按规定重新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
二十二、县财政局
负责对从事会计代理记账机构的审批，并对其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对未按规定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擅自从事代理记账业务活动的行为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二十三、县邮政局
负责协助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北区分局对经营快递业务和开办集邮票品集中交易市场进行许可审批和监督管理。依法查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或已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许可证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按规定重新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
二十四、县烟草专卖局
负责依法监督管理烟草专卖品生产、批发、零售、进出口等须经烟草专卖部门许可方可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依法查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或已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许可证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按规定重新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
二十五、延庆规划分局
负责依法查处涉及无证无照经营的未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进行建设、已进入规划审批程序但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违法建设；依法查处涉及无证无照经营的逾期未拆的临时建筑；积极配合城管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展违法建设认定工作。
二十六、县水务局
负责依法对河流、湖泊或者地下水资源取水行为进行监督管理；依法对取水和排水行为进行审批，查处非法取水、排水的行为；负责依法查处城市河湖管理范围内擅自开办各类商品交易市场、经营摊点的违规行为。
二十七、县政府法制办
负责对相关部门起草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二十八、县监察局
负责检查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治理无证无照经营工作中的问题，依法调查处理有关部门及其公务员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
二十九、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
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负责对本部门的行政许可事项或行业管理事项进行监督管理，依法查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或已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许可证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按规定重新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擅自继续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
供水、供电、电信等公共服务行业，在接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非法违法经营场所停水、停电、停止互联网接入服务等协助执行通知后，应积极予以配合。
三十、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负责落实属地管理职责，及时排查和发现无证无照经营行为，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对辖区内无证无照经营行为开展联合执法和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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